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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济政办字〔2023〕44 号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 2022 年全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情况的

通 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2022 年山东省政务公开

工作评估考核有关事项的通知》（鲁政办字〔2022〕152 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2022 年山东省政务公开工作评估

考核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办公厅便函〔2022〕404 号）和《济

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全市政务公开工作评估

考核的通知》（济政办字〔2022〕81 号）要求，市政府办公室

对 14 个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和 43 个市政府部门、单位

2022 年政务公开工作开展了评估考核。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有关



- 2 -

情况通报如下：

2022 年，全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政府有关决策部

署，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

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持续提升政务公开

制度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为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市建设发挥了应有作用。在全省政务公开工作评估考核中，我市

荣获综合工作表现突出市、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专项工作表

现突出市两项荣誉。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各县（市、区）政府（管

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转变政务公开职能，发挥以公开促落

实、助监督、强监管的功能作用，统筹政务公开与安全保密，助力

打造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效能政府、数字政府、廉洁政府，以

扎实有效的公开工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贡献力量。

附件：2022 年度全市政务公开评估考核结果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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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度全市政务公开评估考核结果

一、县（市、区）考核结果

（一）优秀等次（11 个）

兖州区政府 任城区政府 汶上县政府

金乡县政府 济宁高新区管委会 鱼台县政府

嘉祥县政府 曲阜市政府 邹城市政府

泗水县政府 微山县政府

（二）良好等次（3 个）

梁山县政府 太白湖新区管委会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二、市政府部门、单位考核结果

（一）优秀等次（33 个）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公安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民政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审计局 市教育局

市国资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信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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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投资促进局 市能源局

市统计局 市财政局

市医保局 市退役军人局

市应急局 市司法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国动办

市生态环境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科技局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民航事业发展中心 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二）良好等次（10 个）

市外办 市商务局

市城乡水务局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市体育局 市地震监测中心

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 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

市供销社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济宁军分区。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3 日印发


